
110 學年度靜心高中（國中部）學生一生一專長藝術體育專長認證計畫 

 111.2.24 期初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實施依據：臺北教育 111 標竿學校評選及獎勵要點（2.0 版）計畫及

110 學年度學務工作計畫辦理。 

二、實施目的：引導學生踴躍參與藝術及體育課程，發展課程教學技術認證指

標，豐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並落實臺北教育 111 之政策，提升學校教育

品質。 

三、實施對象：靜心高中（國中部）七八年級全體學生。 

四、實施方式： 

1. 藝術及健體領域分工訂定專長檢核認證項目及分級規準，每項目分五

級進行認證。藝術類有戲劇、舞蹈、演唱、器樂、樂團、平面設計、

繪畫等 7 項提供學生認證，體育類有羽球、籃球、桌球、排球、游泳

等 5 項提供學生認證。合計 12 項。 

2. 由藝術及健體領域任課老師於課堂中執行專長認證，團體項目或個人

對外競賽，由中學學務處、國際教育中心及音樂中心認證。 

3. 於學務處網頁建立靜心高中（國中部）學生藝術體育專長認證線上申

請系統，鼓勵學生對外比賽競賽經歷符合認證條件者自主申請。 

4. 建置靜心高中（國中部）藝術體育專長認證線上登錄系統，提供藝

術、健體領域老師及行政單位進行線上登錄學生認證成果。相關資料

庫後續規劃開放學生可線上查詢，不因弄丟認證結果而要重新核章。 

5. 於每一學年度結束前，彙整學生認證成果，印製學生個人『藝術體育

專長』證書給學生收藏。 

6. 獲得單項最高第五級通過項目，另外核發該單項達人獎狀以茲鼓勵。 

7. 每學期通過五項認證之學生，擬敘嘉獎一次以茲鼓勵。 

五、各認證項目及分級規準： 

認證項目 分級認證規準 認證簽章 

01 表演藝

術『戲劇』 

一、戲劇第一級認證標準： 

1. 能完成『創意朗詩』課程，進行班級內發

表。能做到正確語調抑揚頓挫表達詩詞、肢

體動作編排展現意境，完整背誦與詮釋正確

度達 80%以上。 

 

二、戲劇第二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能於『創意朗詩』課程中，能做到與團隊一

□技術認證（藝文教

師認證） 

 

□藝術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國際教育

中心） 

 

教師檢核： 



同完成創意朗詩舞台設計，符合第一級的規

準，並代表班級參與校外比賽，拍攝成創作

影片上傳，完成報名。 

2. 經歷成就：能於八年級『英語戲劇』表演

中，參與整齣戲劇製作，工作項目涵蓋導

演、演員、服裝與劇場設計、燈光、音響、

場務，任何一項於團隊中進行合作，與同學

完成整齣劇展。 

 

三、戲劇第三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能於校內「英語戲劇」表演榮獲

個人獎項。 

 

四、戲劇第四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經歷成就：能於『全國創意朗詩大賽』中獲

獎。 

2. 經歷成就：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戲劇項

目獲獎一次。 

 

五、戲劇第五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經歷成就：參與全國五項藝術比賽戲劇項目

獲獎。 

2. 經歷成就：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戲劇項

目獲獎二次以上。 

 02 表演藝

術『舞蹈』 

一、舞蹈第一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能舞出國際標準舞-倫巴，教師指定的舞序，

基本步、時間步、紐約步、手對手的基本雙

人動作，正確度達 80%，配合音樂完成雙人

舞一分鐘。 

2. 能舞出國際標準舞-恰恰，教師指定舞序，基

本步、時間步、紐約步、手下轉的基本雙人

動作，正確度達 80%，能配合音樂完成雙人

舞一分鐘。 

 

二、舞蹈第二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能舞出國際標準舞-捷舞，教師指定舞序基本

步、追步、手下轉的基本動作，能配合音樂

完成雙人舞一分鐘。 

2. 能舞出國際標準舞-華爾滋，教師指定的舞

序，基本步、左轉步與右轉步，能配合音樂

□技術認證（藝文教

師認證） 

 

□藝術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完成雙人舞一分鐘。 

 

三、舞蹈第三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經歷成就：能於校園中進行快閃活動進行舞

蹈表演（不限舞種-國際標準舞蹈、現代舞、

民俗舞等）。 

2. 經歷成就：能代表班級參與『校慶熱舞比

賽』，並於比賽中獲獎。 

 

四、舞蹈第四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經歷成就：能參與區域性舞蹈賽事，不限舞

種涵蓋芭蕾、民俗、國際標準舞蹈、街舞等

獲獎一次。 

2. 經歷成就：能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舞蹈

項目獲獎一次。 

 

五、舞蹈第五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經歷成就：能代表學校參與全國五項藝術比

賽舞蹈項目獲獎一次。 

2. 經歷成就：能代表學校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

比賽舞蹈項目獲獎二次以上。 

3. 經歷成就：能參與教育部或教育局舉辦之全

國舞蹈賽事，不限舞種，涵蓋芭蕾、國際標

準舞蹈、民俗、街舞等獲獎。 

03 音樂

『演唱』 

一、演唱第一級認證標準： 

1. 能與全班同學一同完成『創意英語班歌大

賽』，擔任班級表演者。達到與班級同聲合

唱，或二部合音，演唱時具備正確節奏與音

高，正確度達 80%以上。 

 

二、演唱第二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能參與『創意英語班歌大賽』，符

合第一級規準，並於競賽中榮獲前三名。 

 

三、演唱第三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能透過班級初選，代表班級參與『靜心好聲

音』比賽，擔任二重唱或團體組演唱。演唱

時具備獨唱、合音技巧，能完整詮釋歌曲，

並能掌握音準與節拍，正確度達 80%以上。 

2. 能完成教師指定之歌曲，於班內同學前發

□技術認證（藝文教

師認證） 

 

□藝術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表，進行背誦演唱，音準、歌詞、詮釋正確

度達 80%以上。 

 

四、演唱第四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經歷成就：能於『靜心好聲音』比賽獲獎。 

2. 經歷成就：能於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合唱類

中獲獎一次。 

 

五、演唱第五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經歷成就：能於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合唱類

中獲獎二次以上。 

2. 經歷成就：能於全國五項藝術競賽中合唱類

獲獎。 

04 音樂

『器樂演

奏』 

一、器樂演奏第一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能於藝文領域課程中展現音樂演

奏能力，由任課老師認證。 

2. 經歷成就：能參與民間機構辦理之公開音樂

比賽，獲甲等獎項。(需附比賽公開宣傳之簡

章) 

 

二、器樂演奏第二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靜心盃音樂比賽，並

於比賽中獲甲等獎項。 

2. 經歷成就：能參與民間組織舉辦之音樂比

賽，並於參賽人數達 3 人以上之組別中獲優

等。(需附比賽公開宣傳之簡章) 

 

三、器樂演奏第三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靜心盃音樂比賽，並

於比賽中獲優等獎項。 

2. 經歷成就：能參與民間組織舉辦之音樂比

賽，並於參賽人數達 3 人以上之組別中獲優

等。(需附比賽公開宣傳之簡章) 

3. 經歷成就：能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

類獲甲等以上獎項。 

 

四、器樂演奏第四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靜心盃音樂比賽，並

於比賽中獲特優獎項。 

2. 經歷成就：能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

□技術認證（藝文教

師認證） 

 

□藝術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類獲優等獎項。 

3. 經歷成就：能代表學校參與全國五項藝術競

賽音樂獲優等獎項。 

4.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國中樂團協奏曲比

賽，並於比賽中獲優等。 

5. 經歷成就：參與國際性音樂比賽獲獎(需附比

賽公開宣傳之簡章) 

 

五、器樂演奏第五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能代表學校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

比賽音樂類獲特優獎項。 

2. 經歷成就：能代表學校參與全國五項藝術競

賽音樂獲特優獎項。 

3. 經歷成就：參與校內國中樂團協奏曲比賽，

並於比賽中獲特優。 

4. 經歷成就：能參加國際性音樂比賽，並獲正

式名次或等第。(需附比賽公開宣傳之簡章) 

05 音樂

『樂團合

奏』 

一、樂團合奏第一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能通過樂團定期檢核，於每學期期末進行認

證。 

2.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靜心盃音樂比賽，並

於比賽中獲甲等獎項。 

 

二、樂團合奏第二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以下項目均涵蓋各類樂團、各種型式室內樂組、個人

組： 

1.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靜心盃音樂比賽，並

於比賽中獲優等獎項。 

2.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國中樂團協奏曲比

賽，並於比賽中獲獎。 

 

三、樂團合奏第三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以下項目均涵蓋各類樂團、各種型式室內樂組、個人

組： 

1. 經歷成就：能於校園中進行快閃活動進行音

樂類表演 

2. 經歷成就：能參與民間組織舉辦之音樂比賽

（如文化盃、卓越盃、亞太盃、衛武營音樂

大賽等），並於參賽人數達 3 人以上之組別

中獲獎 

□技術認證（音樂中

心） 

 

□藝術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音樂中

心） 

 

教師檢核： 



3. 經歷成就：能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

類獲甲等以上獎項。 

 

四、樂團合奏第四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以下項目均涵蓋各類樂團、各種型式室內樂組、個人

組： 

1.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靜心盃音樂比賽，並

於比賽中獲特優獎項。 

2. 經歷成就：能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

類獲優等以上獎項。 

 

五、樂團合奏第五級認證標準（四擇一）： 

1. 經歷成就：能參與校內國中樂團協奏曲比

賽，並於比賽中獲特優獎項。 

2. 經歷成就：能代表學校參與臺北市五項藝術

比賽音樂類，並獲得正式名次。 

3. 經歷成就：能代表學校參與全國五項藝術競

賽音樂獲優等以上獎項。 

4. 經歷成就：能參加國際性音樂比賽，並獲正

式名次或等第。 

06 美術

『平面設

計』 

一、平面設計第一級認證標準： 

1. 使用基本構成要素，在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一

件文字與圖案主題一致的四開手繪海報設計

作品。 

 

二、平面設計第二級認證標準： 

1. 能融入教育部十九項議題（任一項）的主

題，使用手繪或複合媒材的方式，完成一張

四開平面海報設計。 

 

三、平面設計第三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參與校內海報設計類競賽，獲得

佳作以上獎項者。 

 

四、平面設計第四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使用數位設計方式進行一張文字與圖案兼具

的海報設計作品。 

2. 經歷成就：平面設計類作品代表學校參加臺

北市五項藝術比賽設計類競賽並獲得入選以

上之獎項。 

□技術認證（藝文教

師認證） 

 

□藝術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五、平面設計第五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平面設計類作品代表學校參加全

國五項藝術比賽設計類競賽，並獲得入選以

上之獎項。 

07 美術

『繪畫』 

一、繪畫第一級認證標準： 

1. 在指定的時間內，能正確使用鉛筆進行靜物

的輪廓描繪，辨識度達 80%以上。 

 

二、繪畫第二級認證標準： 

1. 能使用水彩顏料，從三原色調出伊登十二色

相環之 12 色，正確率達 90%以上。 

 

三、繪畫第三級認證標準： 

1. 指定時間內，使用鉛筆或水彩，依老師指

示，完成一張畫面完整的 8 開靜物寫生或風

景作品，完整度達 90%以上。 

 

四、繪畫第四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經歷成就：參與校內美術競賽獲獲得佳作以

上之獎項。 

2.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五項藝術比

賽繪畫類競賽並獲得入選以上之獎項。 

 

五、繪畫第五級認證標準： 

1.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全國五項藝術比賽

繪畫類競賽並獲得入選以上之獎項。 

□技術認證（藝文教

師認證） 

 

□藝術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08 體育

『羽球』 

一、羽球第一級認證標準： 

1. 能以正手握拍，完成自拋空中擊球連續 20

下以上不落地，擊球高度須為自身身高的兩

倍。 

 

二、羽球第二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反手發短球（發 10 球過 7 球，並需落在雙

打接球有效區內前 1/2 處） 

2. 正手發高遠球（發 10 球過 7 球，並需落在

單打接球有效區內後 1/2 處） 

3. 經歷成就：能代表班級參加『班際羽球比

賽』。 

 

□技術認證（體育教

師認證） 

 

□運動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三、羽球第三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能以正手和反手握拍互相交替，完成自拋空

中正反手擊球，連續 20 下以上不落地，擊

球高度須為自身身高的兩倍。 

2. 經歷成就：代表班級參加班際羽球競賽，榮

獲前三名者。 

 

四、羽球第四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平擊球（須由操作者請同學或老師協助，雙

方須立於前發球線後，1 分鐘內來回 40 球以

上，可累計） 

2. 高遠球（須由操作者請同學或老師協助，雙

方須立於雙打後發球線附近，弧度至少要兩

人高以上，在球不落地下完成 20 次） 

3.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羽球競賽。 

 

五、羽球第五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平擊球（須由操作者請同學或老師協助，雙

方須立於前發球線後，1 分鐘內來回 50 球以

上，可累計） 

2. 切球（須由操作者請同學或老師協助，切球

時至少立於雙打後發球線，且擊出球不得超

過雙打有效接球區 1/3 處） 

3.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羽球競賽，榮獲前八名者。 

09 體育

『桌球』 

一、桌球第一級認證標準： 

1. 正手反手接續交替球感擊球，連續 20 下以

上不落地。 

 

二、桌球第二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反手推擋球，連續 20 下以上。 

2. 正手平推球，連續 20 下以上。 

3. 經歷成就：代表班級參加班際桌球競賽。 

 

三、桌球第三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交叉使用正手平擊、反手推擋，連續 6 組以

上。 

2. 經歷成就：代表班級參加班際桌球競賽，榮

獲前三名者。 

□技術認證（體育教

師認證） 

 

□運動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四、桌球第四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正手回擊抽球（回球落點需過網擊桌，並達

到成功率 70%，10 中 7 球） 

2. 反手回擊抽球（回球落點需過網擊桌，並達

到成功率 60%，10 中 6 球） 

3.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桌球競賽。 

 

五、桌球第五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一分鐘內完成左推右攻連續來回 10 組以上

不落地。 

2.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桌球競賽，榮獲前八名者。 

10 體育

『籃球』 

一、籃球第一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一分鐘籃下投籃命中 8 球。 

2. 一分鐘內直線運球至底線，並於另一方向返

回。 

 

二、籃球第二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一分鐘籃下投籃命中 12 球。 

2. 五點上籃命中兩球。 

3. 經歷成就：代表班級參加班際籃球競賽。 

 

三、籃球第三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罰球線投籃 5 球命中 2 球以上。 

2. 五點上籃命中三球。 

3. 經歷成就：代表班級參加班際籃球競賽，榮

獲前三名者。 

 

四、籃球第四級認證標準（四擇二）： 

1. 罰球線投籃 10 球 50％（含）以上命中率。

（女生可往前一公尺）。 

2. 中距離 45 度擦板（左右各五球）40％

（含）以上命中率。 

3. 五點上籃命中五球。 

4.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籃球競賽。 

 

五、籃球第五級認證標準（四擇二）： 

□技術認證（體育教

師認證） 

 

□運動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1. 一分鐘籃下投籃 30 球 

2. 中距離 45 度擦板（左右各五球）60％

（含）以上命中率 

3. 三分線投籃 10 球 30％(含)以上命中率 

4.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籃球競賽，榮獲前八名者。 

11 體育

『排球』 

一、排球第一級認證標準： 

1. 個人低手 10 下以上不落地，擊球高度須為

一個手臂高度。 

 

二、排球第二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個人高手 20 下以上不落地，擊球高度須為 2

個手臂高度。 

2. 雙人低手傳球 10 球以上不落地，擊球長度

為 5 公尺。 

3. 經歷成就：代表班級參加班際排球競賽。 

 

三、排球第三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個人發球，總計 5 球，需成功完成 3 球。 

2. 經歷成就：代表班級參加班際排球競賽榮獲

前三名者。 

 

四、排球第四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個人高低手傳接球（一次高手一次低手交

換）30 下以上不落地，擊球高度須為一個手

臂高度。 

2. 雙人低手傳球 20 球以上不落地，擊球長度

為 5 公尺。 

3.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排球競賽。 

 

五、排球第五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個人發球，低手及高手各五球總計 10 球，

需成功完成低手及高手各 3 球。 

2. 雙人隔網傳球高低手傳球 20 球以上不落

地，擊球長度為 6 公尺。 

3. 經歷成就：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

之排球競賽榮獲前八名者。 

□技術認證（體育教

師認證） 

 

□運動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12 體育

『游泳』 

一、游泳第一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具備游泳前進 15 公尺，且需換氣 3 次以

□技術認證（體育教

師認證） 



上。 

2. 水母漂 30 秒不落地。 

 

二、游泳第二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具備游泳前進 25 公尺，且需換氣 3 次以

上。 

2. 仰漂 1 分鐘不落地。 

 

三、游泳第三級認證標準（三擇一）： 

1. 選 2 式游泳前進各 25 公尺，且需換氣 3 次

以上。 

2. 水母漂換氣一分鐘不落地，且需換氣 3 次以

上。 

3. 代表班級參加班際游泳競賽榮獲前三名者。 

 

四、游泳第四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任選 1 式游泳前進 50 公尺，且需換氣 3 次

以上。50 公尺不能落地，以翻身登牆或轉身

登牆折返。 

2. 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之游泳競

賽。 

 

五、游泳第五級認證標準（二擇一）： 

1. 任選 2 式游泳前進各 50 公尺，且需換氣 3

次以上。50 公尺不能落地，以翻身登牆或轉

身登牆折返。 

2. 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主辦之游泳競賽

榮獲前八名者。 

 

□運動經歷成就（中

學學務處） 

 

教師檢核： 

 

六、本辦法經藝術及健體領域會議通過之後，提交期初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